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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大纲依据TZ 6—2019《农业机械专项鉴定大纲编写规则》编制。 

本大纲为首次制定。 

本大纲由山东省农业农村厅提出。 

本大纲由山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技术归口。 

本大纲起草单位：山东省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本大纲主要起草人：惠祥河、徐文艺、史正芳、宋鹏行、王培文、马德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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秸秆粉碎灭茬还田机 

1 范围 

本大纲规定了秸秆粉碎灭茬还田机专项鉴定的内容、方法和判定规则。 

本大纲适用于秸秆粉碎灭茬还田机的专项鉴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10396  农林拖拉机和机械、草坪和园艺动力机械  安全标志和危险图形  总则 

3 型号编制规则 

 

4 基本要求 

4.1 需补充提供的文件资料 

除申请时提交的材料之外，需补充提供以下材料： 

a) 产品规格表（见附录 A）； 

b) 样机照片（彩色，左前方 45°、右前方 45°，正后方，产品铭牌各 1张）； 

c) 创新性证明材料（整机或部件的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科技成果评价证书、科技成果查

新报告之一）。 

d)  符合大纲要求的检验检测报告（如适用）； 

e)  符合大纲要求的实地试验验证报告（如适用）。 

    以上材料需加盖生产者公章。涵盖机型提供 a)、b）项材料。 

4.2 样机确定 

样机由生产者无偿提供12个月以内生产的合格产品1台（套）。样机应在生产者明示的合格品存放

处获得，也可在使用现场获得，由鉴定人员验样并经生产者确认后，方可进行鉴定。试验鉴定完成且

生产者对鉴定结果无异议后，样机由生产者自行处理。每种被涵盖机型由生产者各提供样机1台。 

4.3 机型大小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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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秸秆粉碎灭茬还田机按工作幅宽B划分机型的大小，见表2。 

表1  机型大小划分表 

机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工作幅宽，cm B＞250 250≥B＞160 B≤160 

4.4 涵盖机型 

对刀轴总成传动方式相同且刀片型式相同的机型按工作幅宽划分涵盖机型。 

各涵盖机型的工作幅宽（B）范围（cm）：100≤B≤160、160＜B≤200、200＜B≤250、250＜B≤

280。 

对工作幅宽在100 cm以下和280 cm以上的机型不进行划分。 

对涵盖机型进行鉴定时，申报涵盖机型内工作幅宽最大的机型为主机型。涵盖机型只加作产品一

致性检查。 

5 鉴定内容和方法 

5.1 一致性检查 

5.1.1 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致性检查的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见表2。生产者填报的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应与其提供的

产品执行标准、产品使用说明书所描述的产品技术规格值相一致。对照产品规格表的设计值对样机的

相应项目进行检查。 

表2 一致性检查项目、限制范围及检查方法 

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1 型号名称 一致  核对 

2 配套动力范围 一致 核对产品铭牌 

3 配套动力输出轴转速 一致 核对产品铭牌 

4 与配套拖拉机联接方式 一致 核对 

5 工作状态
a
外形尺寸(长×宽×高) 允许偏差为 5% 测量（包容样机最小长方体的长、宽、高） 

6 作业小时生产率 一致 核对 

7 作业速度 一致 核对 

8 工作幅宽 允许偏差为 3% 测量（左右侧板内部宽度） 

9 粉碎刀轴总成传动方式 一致 核对（侧边皮带传动、双侧边皮带传动、链条传动或其他） 

10 粉碎刀轴数量 一致 核对 

11 粉碎刀轴设计转速 一致 核对 

12 粉碎刀轴最大回转半径 一致 核对 

13 粉碎刀片型式 一致 核对（弯刀、直刀、弯刀+直刀、锤爪或其他） 

14 粉碎刀片总安装数量 一致 核对 

15 灭茬刀轴总成传动方式 一致 核对 

16 灭茬刀轴数量 一致 核对 

17 灭茬刀轴设计转速 一致 核对 

18 灭茬刀轴最大回转半径 一致 核对 

19 灭茬刀片型式 一致 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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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查项目 限制范围 检查方法 

20 灭茬刀片总安装数量 一致 核对 

21 折叠机构型式 一致 核对（液压式或其他） 

a
工作状态是指样机在硬化检测场地上的实际作业状态。 

5.1.2 判定规则 

一致性检查的全部项目结果均满足表2要求时，一致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一致性检

查结论为不符合大纲要求。 

5.2 创新性评价 

5.2.1  评价方法 

5.2.1.1  创新性评价依据创新产品应用领域、技术创新点的情况，采用材料评审方式或专家组评价方

式之一进行评价。 

5.2.1.2  材料评审方式，依据生产者提供以下材料之一进行评价： 

a)  发明专利； 

b） 实用新型专利； 

c） 科技成果评价证书； 

d)  科技成果查新报告。 

5.2.1.3  专家组评价方式，由省级以上农机事业单位或农机学会（协会）等组织专家组成评审组，对

生产者提供的创新性材料进行评价，专家组人数为单数且不少于3名。 

5.2.2  判定规则 

5.2.2.1  依据材料评审的，经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5.2.2.2  专家组评价的，专家组形成创新性评价意见，2/3以上的专家评价该产品具有创新性，结论

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5.3 安全性检查 

    安全性检查可采信生产者提供的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出具的符合本大纲要求的安全性检查报告。 

5.3.1 安全防护 

5.3.1.1 万向节传动轴、动力输入轴、皮带轮传动轴等运动件均应有安全防护装置。 

5.3.1.2 万向节传动轴防护罩和动力输入连接装置防护罩间直线重叠量应不少于 50 mm。 

5.3.1.3 秸秆粉碎灭茬还田机顶部、侧面、后部和前部的防护应符合下面规定： 

a) 覆盖工作部件轨迹最外端的区域应采取坚固的防护装置，覆盖屏障之间和顶部的防护边缘不     

应与运动工作部件接触； 

b) 在机具工作状态，机具侧面的防护罩应能覆盖地面以上工作部件； 

c) 机具后部防护装置应横跨整个机具宽度； 

d) 前部防护装置横跨整个机具宽度，并在机具作业时始终与地面保持接触。 

5.3.1.4 侧边皮带传动装置应设置安全防护罩，采用网眼防护的，其网眼内切圆直径不大于 4 mm。 

5.3.1.5 秸秆粉碎灭茬还田机单独停放时应有保持稳定的措施，确保安全。 

5.3.1.6 折叠秸秆粉碎灭茬还田机的折叠部件运输状态下应有锁定装置，锁定装置应牢固可靠。 

5.3.2 安全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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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在机具顶部、后部、前部、皮带传动装置防护罩等危险部位附近的明显位置设置安全警示

标志，安全标志应符合 GB 10396 的相关规定。 

5.3.2.2 折叠秸秆粉碎灭茬还田机在折叠装置附近粘贴防止砸伤和剪切及机具折叠时应锁紧锁定装

置等安全标志。 

5.3.2.3 机具外形尺寸的宽度大于 2.10 m的秸秆粉碎灭茬还田机应安装示廓反射器或采用反光物质

制造的轮廓条带。 

5.3.2.4 使用说明书中应有安全注意事项，产品上设置的安全警示标志应在使用说明书中复现。 

5.3.3 判定规则 

安全防护和安全信息均满足要求时，安全性检查结论为符合大纲要求；否则，安全性检查结论为

不符合大纲要求。 

5.4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 

    适用地区性能试验可采信县级以上农机主管部门、鉴定、推广、科研等单位开展的实地试验验证

报告，或具有资质的检验检测机构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出

具的检验检测报告，检验检测报告或实地试验验证报告中至少应包括本大纲所规定的性能试验项目。 

5.4.1 试验内容   

作业性能试验内容包括：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抛撒不均匀度、灭茬深度、根茬粉碎率。 

5.4.2 试验条件 

5.4.2.1 样机状态 

配套动力应符合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定。试验样机和拖拉机的技术状态符合使用说明书要求，驾

驶员的操作技术应熟练。 

5.4.2.2 试验地选择 

    试验作物为玉米，试验地应平坦，测区长度应不小于30 m，两端预备区不小于10 m，宽度不少于3

个作业幅宽。 

    田间调查内容为：记录作物类型、耕作方式和土壤质地。选取3个点，每点测定秸秆密度、秸秆高

度、秸秆直径各5次，每点测定秸秆含水率、0.5 m
2
内秸秆、根茬产量、（0 cm～10 cm、10 cm～20 cm）

土壤绝对含水率及土壤坚实度各1次，取平均值。 

5.4.3 试验方法 

样机在使用说明书规定的作业速度内作业 1个行程，测定如下项目： 

a） 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 

在测区内等间隔选6个点，每点分别测定0.5 m
2
 面积地表和灭茬深度范围内所有秸秆总质量及不

合格秸秆质量（玉米、高粱秸秆粉碎长度为大于10 cm，小麦、水稻秸秆粉碎长度为大于15 cm，棉花

秸秆粉碎长度为大于20 cm），按式（1）～（2）计算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 

%100F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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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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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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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inF ——i测点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 

ziM ——i测点秸秆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biM ——i测点不合格秸秆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nF ——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以百分数表示； 

b） 抛撒不均匀度 

与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测定同时进行，在已选定的6个点，每点分别测定0.5 m
2
 面积地表内所有

秸秆和根茬总质量，按式（3）～（4）计算抛撒不均匀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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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iM ——测定区内各点秸秆和根茬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M ——测定区内各点秸秆和根茬平均总质量，单位为千克（kg）； 

bF ——秸秆抛撒不均匀度。 

c） 灭茬深度 

与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测定同时进行，在已选定的 6个点，找到作业后的两端，每点左、右各测

定 1 次，取平均值。 

d） 根茬粉碎率 

与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测定同时进行，在已选定的6个点，每点取0.5 m
2
面积内地表和灭茬深度范

围内所有根茬，测定总的根茬质量和其中合格根茬的质量（合格根茬长度≤50 mm，不包括须根长度），

按式（5）计算根茬粉碎率。 

   %100g 
z

h

M

M
F …………………………………………（5） 

式中： 

gF ——根茬粉碎率； 

hM ——合格根茬的质量，单位为克（g）； 

zM ——总的根茬质量，单位为克（g）。 

5.4.4 判定规则 

性能试验满足表 3要求时，结论为符合要求；否则，结论为不符合要求。 

5.5 综合判定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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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 产品一致性检查、创新性评价、安全性检查、适用地区性能试验为一级指标，其包含的各检

查项目为二级指标。指标分级与要求见表 3。 

表3 综合判定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序号 项目 单位 要求 

一致性检查 1 见表2 / 符合要求 

创新性评价 1 本大纲5.2  符合要求 

安全性检查 
1 安全防护 / 符合本大纲5.3.1 

2 安全信息 / 符合本大纲5.3.2 

适用地区 

性能试验 

1 秸秆粉碎长度合格率 / ≥85% 

2 抛撒不均匀度 / ≤30% 

3 灭茬深度 cm ≥7 

4 根茬粉碎率 / ≥90% 

5.5.2 一级指标均符合大纲要求时，专项鉴定结论为通过；否则，专项鉴定结论为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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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规范性附录） 

产品规格表 

序号 项目 单位 设计值 

1 型号名称 /  

2 配套动力范围 kW  

3 配套动力输出轴转速 r/min  

4 与配套拖拉机联接方式 /  

5 工作状态外形尺寸(长×宽×高) mm  

6 作业小时生产率 hm
2
/h  

7 作业速度 km/h  

8 工作幅宽 cm  

9 粉碎刀轴总成传动方式 /  

10 粉碎刀轴数量 根  

11 粉碎刀轴设计转速 r/min  

12 粉碎刀轴最大回转半径 mm  

13 粉碎刀片型式 /  

14 粉碎刀片总安装数量 把  

15 灭茬刀轴总成传动方式 /  

16 灭茬刀轴数量 根  

17 灭茬刀轴设计转速 r/min  

18 灭茬刀轴最大回转半径 mm  

19 灭茬刀片型式 /  

20 灭茬刀片总安装数量 把  

21 折叠机构型式 /  

 

企业负责人：                       （公章）                            年    月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